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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九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臺灣豫劇團進駐衛武營國家兩廳院，引

發地方藝文團體反彈，請文化部應儘速辦理公聽會，廣納各方建

言一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657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0-880） 

林委員就臺灣豫劇團進駐衛武營國家兩廳院，引發地方藝文團體反彈，請文化部應儘速辦理

公聽會，廣納各方建言一案，經交據本院文化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衛武營國家兩廳院規劃於 103 年底完工，104 年對外營運，文化部為妥善規劃後續整體營運發

展方向，已積極辦理各項相關籌備事宜。 

二、有關臺灣豫劇團進駐衛武營一節，文化部將廣納各方建言，後續並與衛武營國家兩廳院之營運

團隊研議整體場館規劃，避免造成地方上的反彈。 

三、文化部已訂於 12 月初在衛武營舉辦座談會，一方面聽取南部藝文團體及各界相關人士對衛武

營國家兩廳院之期許與需求，一方面與其溝通、協調未來衛武營之營運方向及組織定位，期

藉此提升地方對於衛武營國家兩廳院的認同感。 

四、另有關推動南台灣表演藝術相關高等院校與衛武營之連結，以帶動在地藝文團隊一節，本部將

納入未來衛武營國家兩廳院辦理人才培育時之重點計畫之一。 

（二十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促進臺商及外資投資，帶動經濟成長相

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3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8-802） 

黃委員就促進臺商及外資投資，帶動經濟成長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因應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（ECFA）簽署後之兩岸經貿關係新契機及降稅利基，臺

商回臺投資意願持續增加，政府積極加強推動臺商回臺投資相關措施，鼓勵臺商回臺運用臺

灣創新研發及智慧財產保護等優勢之布局策略，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、設立研發中心或臺商

營運總部。 

二、據經濟部統計，臺商回臺投資金額近 5 年呈成長趨勢，自民國 95 年 9 月至本（101）年 9 月止

，回臺投資金額計新臺幣 2,056 億元，創造就業人數 28,045 人。另該部於本年 9 月 28 日辦理

之「2012 臺商投資臺灣高峰會」，成功促成 20 家臺商與其簽署投資意向書，總投資金額高達

新臺幣 378.2 億元，預計創造就業人數 1,660 人。 

三、為吸引日資及其他外資來臺投資，政府採取加強吸引外資之具體作法包括：籌組歐美日招商訪

問團、舉辦招商大會、執行投資邀訪計畫、執行日本窗口計畫及吸引外商在臺設立區域總部


